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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
关于开展2021年度优秀企业会员单位

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企业会员单位：

为鼓励企业会员单位以更高要求、更严标准寻求自身发

展，以更积极态度进行技术创新与服务质量提升，从而推动

体育行业健康发展、助力全民健身开展与体育强国目标实现，

省场馆协会拟开展 2021 年度优秀体育场馆评选活动，现将

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时间

2021 年 11 月 24 日-2022 年 1 月 16 日。

二、评选范围

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企业会员单位。

三、评选项目与数量设置

（一）年度固定奖项：社会责任奖、技术创新奖、质量



诚信奖、服务优秀奖；

（二）年度特设奖项：年度特设奖项将根据当年的重大

体育赛事、重大社会活动特别设立，比如 XXX 赛事贡献奖；

（三）不设奖项等级和数量指标，综合评分 85 分及以

上的企业会员，均予授奖。

四、评分细则

（一）社会责任奖：旨在表彰企业某次具有深刻影响力

的社会责任、公益等的行为，主要通过活动的影响力、传播

力、专业度、实施效果等方面考量。

（二）技术创新奖：旨在表彰在企业在活动管理、流程

优化、技术创新、技术改造、节能创效、创新项目有突出贡

献或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等方面有创新表现。

（三）质量诚信奖：旨在表彰在企业业务质量优秀，主

要从企业业务质量、产品质量、履行合约质量、协办活动质

量等方面是否诚实守信考量。

（四）服务优秀奖：旨在表彰在企业服务水平优异，主

要从企业服务质量、主动服务意识、合同执行规范性、客户

满意度等方面考量。

五、评选规则

（一）申报程序

1.申报时间：2021 年 12 月 24 日前将申报材料递交至四

川省体育场馆协会秘书处，邮箱：ssva2016@163.com。



2.申报材料：

（1）申请：标题为“XXX（企业全称 202X 年关于申报

XXX 奖的申请报告”。

（2）申报评优工作的汇报材料。汇报材料须根据评分

细则（具体以协会通知为准）真实完整准备，并加盖企业公

章附在申请后。

各申报企业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若有弄虚作假者，

取消评优资格，按协会章程作出相应处理，并做全省通报。

（二）评选程序

1.评选小组构成：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副理事长与理事

单位、相关评优项目专家。

注：副理事长与理事单位申请评优的，则进行回避，即：

副理事长与理事单位不参加本单位的评选工作。

2. 评选原则：

（1）坚持非营利性原则；

（2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做到奖项设置合理，

评选范围和规模适当，评选条件和程序严格公正，评选过程

公开透明。

3.审定流程：

（1）资格审查：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

对各场馆提交的资料是否完整、格式是否正确等进行审查；

（2）评定工作：2021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2 年 1 月 16



日，协会将组织相关评选专家，根据各企业所提供的申报材

料进行综合打分评选，必要时将实地考察相关工作情况。

（三）通报表彰

评选完成后，在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官网和微信公众号

上公示，并颁发证书、奖牌。

六、评选费用

申报评优不收费，评审过程的专家评审费、实地考察费

等成本费用，由获奖单位分担。

联系人：谢梦瑶 173 1865 2765

胡尊惠 173 8196 9396

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

2021 年 11月 23日


